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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卫执法函〔2023〕16号

内江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关于提供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相关数据的函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监督执法大队、内江经开区社事局，支队监

督执法三大队：

按照四川省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总队《关于提供公立医院

绩效考核相关数据的函》（川卫执法函〔2023〕17 号）要求，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大队按照“属地化管理原则”对 2022 年度未开

展综合评价的医疗机构进行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工作，

并将评价信息录入系统。2023年 8月 10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大

队将附件3电子版及盖章版报市支队；8月 12日前，市支队汇总

全市相关信息上报省总队。

联系人：市支队三大队大队长 胡晓余

联系电话：0832-2287926 19827363938

邮箱：744703361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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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四川省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关于提供公立医院

绩效考核相关数据的函（川卫执法函〔2023〕17号）

2.内江市2022年度二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参评单位

3.内江市2022年度未进行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

价二、三级公立医疗机构表

内江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
2023年 8月 3日


